
论吴英集资案的法律思考 
 

                             事件始末 

吴英，轰动全国一时的吴英集资咋骗案的主角。她为什麽会从一个成功女强

人的神坛上跌落下来呢?一个大专未毕业的学生，便自己辍学打工，开始了属于

自己的商业传奇。在刚开始的时候她一帆风顺，房地产、期货、服务业等高速发

展的行业都被她把握了机会，赚了不少钱，为以后的发展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

据吴英说：其中至少有一千万是自己赚来的。 

     有了资本后，吴英的人机关系开始扩大。2006年吴英利用之前积累的人际

关系开始疯狂融资，短时间内注册了一系列“本色”公司,她的“本色”集团由

此诞生。转眼她便成了”亿万富姐“，光鲜无比。可其中的一大部分资产都是她

从别人哪里借贷过来的,她实际上的“身家”远不如表面上的那么多。这个时候

的她必须依靠不断地借高利贷来偿还先前所借高利贷的本息来维持资本运作。如

此以往，她所欠利息像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已经远远超过她偿还的能力范畴了。

如此高调的投资和融资方式，让有关部门早早的对她展开调查。2007年2月吴英

被拘捕。随后法院和检查部门开始搜查吴英的资产情况，慢慢揭开了这个传奇女

人的神秘面纱。在法院的最后统计中查得吴英仍欠款三亿，此时吴英的公司已经

资不抵债。法院认为吴英已构成诈骗集资罪，且情节严重，判其死刑。吴英不服

遂上诉至省最高人民法院。在之后的公开庭审中法院宣布维持原盘，判吴英死罪。

至此引起轩然大波，乃至全国人民的热议。吴英案开始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话题。

吴英仍不服，向全国最高人民法院上诉为自己辩护无罪。时至今日，最高人民法

院已宣布不核准吴英死刑。案件被发回省最高法院重审。 

                             个人看法   

既然死刑不被核准，那么在省人民法院的三审中吴英估计可以免死了。单终

究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想像她所想的那样为自己辩护无罪是不可能的。如果

说在前中期，既刚开始进行接待投资的时候还是有还款能力的，但后期的本色集

团的成立资金完全是超出其自身资本可接待量之外的。并且在吴英被捕后证实其

所有资产加起来仍有三亿左右的资产无法偿还。而且她在创业后期为了维持资金

链的正常运作撑起她的“皮包”公司，为的就是可以继续从他人手里贷到资金，



各种方面已经表明她确实构成了诈骗集资罪。此案的关键点便是诈骗集资罪名是

否成立。但吴英的死刑不被批准和大众的免死呼声热烈中便可以看出判吴英死刑

过于严厉了。而且，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吴英是否判死刑，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导致

了吴英案的发生，在我国的浙江温州义乌等贸易发达地区，民间借贷是非常常见

的。这些地方经济活跃，民间的资本普遍雄厚。而无法得到足够贷款的中小企业

又何去何从。这就促使许多中小企业为了资金链的运转只好向民间的高利贷求

助。大家都知道高利贷的贪婪，借钱无疑是饮鸩止渴。高达30%的利息往往会让

盈利不足的企业走上吴英的道路。被利息的雪球所吞没。按照一些银行业内人士

的看法，：发展好的企业总是很容易就能贷到款，前几年的政策就开始放宽了，

只有落后企业才贷不到款，证明国家并不想落后企业得到发展，以此方式来刺激

企业转型，推动经济发展。”更有一些资本充足的大企业，向银行贷款后将这些

资金作为高利贷贷给其他企业，进行二次贷款，获取利息差。这些事情政府是完

全知道的，却默许了这些不法行为的存在。可发生了吴英案这样的事，政府却要

严惩。这样的做法严重影响力政府的公信力。竟然要管，就应该建立一个良好民

间借贷环境，与其亡羊补牢不如防范于未然。我个人觉得非暴力犯罪是不应该和

死刑粘上任何关系的。国民的热议与舆论的反对都体现了我们意识上的进步。我

们的政府总是以一种救赎者的姿态出现，一种完美无瑕的姿态出现，这对我们未

来的道路有好处吗?我想全国最高人民法院的驳回也是受到了一定的舆论压力才

做出这样的反应。但是我们也不能对有关死刑的法律改善忽视，虽然缓慢却与我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从各种媒体，报刊中了解我国法律体系一点一滴的进步。

吴英诚然有错，但仅仅是经济犯，与杀人犯的性质完全不同。况且吴英并没有将

融资私吞，个人花费虽然巨大但与融资总量来说，不值一提。大部分的资金她确

实都投到实体行业了，虽然她在东阳这个人口量稀少的地方投资了许多服务业公

司，但没有对融资款项非法占有的目的，死刑对于吴英来说是过于严厉了。但这

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足之处，如此轻易就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绝不应该出现

在一个健全的司法体制中。人们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个集资诈骗罪犯产生同情，很

大一部分是出自对现有金融制度的不满。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但金融市场还

没完全开放，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从正规渠道无法满足，必然要寻找新的渠

道。民间借贷在中国特别是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一带异常活跃。但是由于政府对民



间借贷行为缺少有效的管理机制，对民间金融无法进行科学统计。在现有的资金

供给制度下，民间融资必然存在。因为银行的资金供给里面，它的供给对象就锁

定了，选择把资金供给风险投入更小的国有或大型企业，而无法得到资金支持的

民营和中小企业如何发展。只能通过选择高利息的贷款，金融垄断的结果，一方

面是正规企业从正常渠道不能以市场价格借到钱，另一方面是地下金融市场极度

活跃也极度危险。 

企业对资本的渴求和现有资金供给体系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主

要矛盾之一，把吴英判死刑，真的能够解决这个矛盾吗。对吴英案议论的理性民

意集中是体现对现行法律制度、金融制度改革和社会公平的期盼。 

 

 

 

     


